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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15-01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15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 4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关联董事苏建中、张振明回避表决，该事项以赞成票 6 票，反对票 0票，

弃权票 0票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2、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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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14 年预计交易金额

(A) 

2014 年实际交易

金额(B) 

实际交易与预计

差异百分比

(B-A)/A*100%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广州宏仁电子工

业有限公司 
60,829,000 60,298,863 -0.87% 

无锡宏仁电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50,508,000 38,305,392 -24.16% 

小计 111,337,000 98,604,256 -11.44% 

注：因下游行业竞争激烈，需求减少，2014年实际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3、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

称 

2015 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15 年

预计占

同类交

易百分

比 

年初至第一季末累

计发生交易额 

2014 年实际交易

金额 

2014 年

实际占

同类交

易百分

比 

向关

联方

销售

商品 

广州宏仁

电子工业

有限公司 

69,294,300 5.64% 12,495,581.73  60,298,863 4.97% 

无锡宏仁

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

公司 

68,530,137 5.58% 6,471,606.34  38,305,392 3.16% 

小计 137,824,437 11.22% 18,967,188.07  98,604,256 8.13% 

注：预计 2015年下游行业需求增加，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高于 2014年实际交

易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1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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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一 

注册资本：美元 4300万元 

实收资本：美元 4300万元 

经营范围：印刷电路板制造。 

1.2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俊彦 

注册资本：美元 3200万元 

实收资本：美元 3200万元 

住址：无锡新区新洲路 28 号 

经营范围：生产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及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

片、新型电子材料；提供技术服务。 

２、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受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而构成关联关系。 

３、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销售公司产品。 

定价政策:销售产品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依客户需求特别订制的产品，

如缺乏同类产品价格的可比性，参照市场行情、原料成本及合理利润确定。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生产的环氧树脂可作为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无锡宏仁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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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产品的原材料。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购买环氧树脂作为

生产印刷电路基板的原材料，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公司购买环氧树

脂作为生产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及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的原材

料。 

上述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